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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议精神，按照区委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会议精神责任分工方案>的通知》（济兖指办发〔2021〕1号）要求，结合我区建筑工地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省、市、区关于推进疫情防控工作的系列部署，坚持疫情防控为先，把抓实抓严抓细疫情防控作为建筑工地日常管理的基础，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建筑施工与疫情防控有序进行。
2、 基本原则
（1） 以人为本，依法防控。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抓紧抓实抓细疫情常态化防控，加强法治建设，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严格依法实施防控措施，落实各单位的责任。
（二）科学精准，突出重点。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发展趋势变化，坚持分区分级、突出重点、精准施策、科学防治，进步加强重点人群、重点场所的管控，着力抓实抓细各项措施.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三）联防联控，统筹兼顾。落实部门、社区和工地联防联控，加强信息共享，强化应急处置，实现疫情防控闭环管理。广泛发动群众，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疫情防控的良好氛围。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三、重点任务
（一）加强宣传教育。各建设、施工单位要通过电子屏、微信群（公众号）、短信等形式，做好疫情防控宣传教育，增强建筑工地人员防范病毒输入风险意识;对国家、省卫健委关于疫情的发布，专家解读，疫情防范普及知识等，要适时做好推送，提高从业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病能力，营造群防群控的氛围；对相关舆论、疫情进展的关注，依托官方网站，坚决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引导职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个人自我防护，尽量减少到通风不畅和人流密集场所活动，如有需要自觉配合做好检查和隔离工作。
（二）加强施工现场管控。施工现场应配备并储备足够的口罩、测温枪、消毒液、洗手液等防疫物资；食堂宿舍、卫生间、垃圾站等重点部位严格按照《济宁市建筑工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导则》要求做好消杀；施工现场按要求设置专用隔离室，隔离室内配备测温计、消杀物品等防疫物资。鼓励实行分餐制，避免集中就餐，工地食堂禁止使用进口冷链食品。食堂卫生环境保持良好，每餐后消杀，并做好记录。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教育，疫情防治公示标识牌信息准确、完整，确保施工现场所有工作人员熟记报诊电话。
（三）加强建筑工地人员管控。坚持查验进出人员健康通行码和测量体温，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必须查验健康码、测量体温并进行信息登记。健康码和体温异常的禁止进入施工现场并按要求及时上报。所有进入施工现场人员除经过实名制通道的工作人员外，必须有登记有记录并做好记录存档；做好人员自身防护，现场宿舍居住人员不得随意外出，需要日常生活用品可由专职采购人员负责统一购进。专职采购人员须做好自身防护措施，归来后做好全面消毒。
（四）加强中高风险地区到兖建筑工地工作人员管控。疫情中高风险区和疫情发生地的低风险区来兖返兖人员必须提前三天上报；疫情中高风险区来兖返兖务工人员在进入兖州的第一个交通关口，主动向防疫人员申报来源地及健康状况，配合“点对点”闭环接转，落实“2+1+7”（间隔24小时的2次核酸、1次血清、7天居家健康监测）健康管理措施；自驾车进入我区的疫情中高风险区务工人员，先行到目的地集中服务点进行核酸和血清抗体检测；疫情发生地的低风险区来兖人员要主动配合完成1次核酸检测。提倡来自无疫情地区的来兖务工人员，到兖后就近到医疗机构自愿做一次核酸检测。
（五）加强建筑工地疫情防控保障。各项目要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明确分工职责，把握务工人员特别是外地来兖人员信息情况。加强与监管部门的对接联系，配合监管部门采取措施，强化应急值守和应急准备，保持应急处置能力，保证防疫流程畅通，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区住建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各相关科室、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完善日常运转与应急处置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全力抓实抓细抓好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
（二）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压紧压实各单位防控责任，坚决杜绝有章不循、弄虚做假。坚持应急处置与常态化防控相结合，针对关键环节和风险点抓紧抓实抓细防控措施，切实做到外防输入不放松，内防反弹不松懈。
（三）加强防控巡查。加强疫情防控督导督查，健全完善巡查检查制度，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等多种方式开展日常检查。实行疫情防控事件责任倒查机制，对任何渎职失责行为，一律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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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济宁市兖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邹  红  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葛继生  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兴明  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房屋征收补偿服务中心主任
尚晓雷  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明春  住建局党组成员、主任科员
李   谦   住建局党组成员、人防服务中心主任
何   纯   住建局党组成员
荀洪谦    建设工程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孔德昂  房产服务中心主任
侯  涛  住房保障中心主任
章海林  煤气服务中心经理
孙志刚  兖州建设总公司总经理
高  峰  华兴监理中心经理
秦兆华  房屋征收补偿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长松  住建局办公室主任、四级主任科员
裴胜军  住建局法规科科长
孟庆芳  住建局节能科教科科长
吴广涛  住建局工程科科长
马  特  住建局行业发展科科长
纪伟洋  住建局村镇科科长
牛  磊  住建局公建办主任
侯  军  住建局扬尘办主任、建设工程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国栋  住建局武装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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